
22

2

8

2

4

4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56

15

62

5

14

47

1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00

11

55

3

5

19

6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41

14

57

5

13

43

9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9,152,426

1,346,674

7,986,640

439,211

1,052,970

7,128,386

1,108,450

－

－

－

11,160

－

78,935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8,705,877

589,563

4,620,449

230,280

96,841

2,892,979

185,670

－

－

－

11,160

－

78,935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0,446,549

757,111

3,366,191

208,931

956,129

4,235,407

922,78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11年 3月

10362-02-03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註：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墊償種類人數加總大於總計。

中華民國111年 5月13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—按墊償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地　區　別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